
嘉義縣財政稅務局 109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 

「歡樂稅務暑期育樂營」活動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本局 109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導執行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培養學生正確租稅觀念，以寓教於樂方式提升租稅常識，並宣導購物消費用

載具儲存雲端發票的習慣、稅務防詐騙、行動支付繳稅與消費及納稅者權利

保護法等租稅觀念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嘉義縣財政稅務局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、嘉義縣消防局。 

五、活動對象：嘉義縣國小 3-6年級、國中學生。 

六、活動人數：每一梯次以 50人為限(額滿為止)。 

七、活動日期：請參加活動學生之家長按報到及結訓時間至本局接送。 

                第一梯次：109年 8月 12日(星期三)， 

                第二梯次：109年 8月 13日(星期四)， 

                第三梯次：109年 8月 14日(星期五)， 

                上午 8時 30分報到，下午 4時 30分結訓，每人限選擇一梯次參加。 

  八、活動地點：嘉義縣財政稅務局稅務大樓(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5號） 

九、活動內容：課程內容詳附表 1。      

十、報名方式：採預約報名，線上填寫資料並捐贈 109年 7-8月(未列印買受人及消費金

額 10元以上)之雲端發票 10張(名額有限，額滿為止) 

十一、獎勵：凡參與活動者，致贈 50元超商商品卡 1份。 
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  （一）活動免費參加並提供午餐，參加研習途中學生交通及自身安全請自行維護。 

        （二）活動當日請家長自行接送，早上 8：30~9：00請至研習地點完成報到，下午 

           16:30~17:00請家長準時至研習地點接回研習學生。 

        （三）為響應環保，請攜帶水壺或茶杯，隨時飲用補充水份。 

        （四）研習當日如遇颱風並經縣政府宣佈停班、停課，課程擇期再辦， 

十三、本活動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適時修訂之。 

 



 

  嘉義縣財政稅務局 109年度 

「歡樂稅務暑期育樂營」課程表 

 

 

 

第一梯次：109年 8月 12日（星期三） 

 

第二梯次：109年 8月 13日（星期四） 

 

第三梯次：109年 8月 14日（星期五） 

上 
 

 

午 

08：30－09：00 

報 到 

(播放行動支付、納稅者權利保護法、廉政 

性別平權…等國地稅宣導卡通) 

09：00－09：50 國稅.地方稅及稅務大樓介紹 

09：50－10：00 休息時間 

10：00－10：50 房屋稅計算與體驗 

10：50－11：00 休息時間 

11：00－11：50 便利超商-體驗以手機條碼索取雲端發票 

午    休    (午餐由本局供應) 

下 
 

 

午 

13：30－14：30 消防局 CPR教學 

14：30－14：40 休息時間 

14：40－15：30 
空拍機稅務應用體驗 

(團康遊戲) 

15：30－15：40 休息時間 

 15：40－16：30 結  訓  賦  歸 

 

課 程 

時 

間 

內容 

附表 1 



嘉義縣財政稅務局 109年度 

「歡樂稅務暑期育樂營」報名表 

 

學校名稱 嘉義縣                 國小/國中 

學生姓名  年級  
出生年月日 

身分證字號 
 

參加梯次 

限選擇一個梯次 

□第一梯次：109年 8月 12日(星期三) 

□第二梯次：109年 8月 13日(星期四) 

□第三梯次：109年 8月 14日(星期五) 

研習地址：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5號(財政稅務局) 

學生住址  

葷素別 
(午餐) □葷食      □素食 

接送家長姓名 

(關係) 
 聯絡電話 

（H）： 

（O）： 

手機： 

捐贈雲端發票
10張 

(109年 7-8月
未列印買受人
及消費金額 10

元以上) 

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驗證碼：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注意事項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1.午餐由本局提供，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。 

     2.為配合【便利超商-以手機條碼索取雲端發票】體驗課程，請參加學員 

       自備消費金額 10元(或以上)   

     3.資料如經查獲不實將取消參加資格；活動當日限報名表本人 

       參加，取消資格或因故無法報到，已捐贈之雲端發票恕不退還。 

     4.未經報名之人員不得參與當日活動，本局亦不負照顧責任。 

     5.已詳閱活動計畫，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解釋權。 

 

            

附表 2 


